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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先试
制定清洁能源产业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青海作为清洁能源大省，发展清洁能源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清洁能源资源品类齐全，太阳能、水能、

风能资源位居全国前列。截至 2024年年底，全省清洁

能源装机占比 94.6%，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 70.7%，均

居全国前列，清洁能源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同时仍存在一些

短板弱项和制约发展的困难问题。“为更好支撑未来

发展，破解产业发展难点，需要从我省清洁能源产业

实际出发，加强清洁能源产业方面的立法，通过发挥

立法的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的作用，研究解决清洁

能源产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问题，进一步巩固提升清

洁能源的核心支柱产业定位，进一步做大做强清洁能

源产业，为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保驾护

航。”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谢平告诉记者。

目前，我国清洁能源产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

体系还不够完善，其他省份这方面的立法也是空白。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黎明提出，青海要先

行先试，积极研究制定清洁能源产业促进条例等有关

地方性法规。“为此，我们主动跟进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立足我省清洁能源发展优势，联同省政府相关部门

积极推进《条例》的制定，不仅填补了省级立法在这方

面的空白，为我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

法治保障，更是为国家立法进行探索试验，在更高层次

上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作出青海应有的贡献。”谢平

如是说。

立法阶段，省人大常委会积极对照上位法，《条例》

在审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制定能源法，并于今

年 1月 1日起施行。因此《条例》紧密对照新制定的能

源法相关内容，认真做好与上位法的有效衔接，确保与

上位法在内容和法理上相一致。

找准方向
作为重点和新兴领域立法重要任务

“制定《条例》是本届省人大常委会加强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谢平介绍。

立项时，人大和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立法工作责

任制，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细化工作任务和责任要

求；起草时，省能源局总结经验、结合实际，开展立法调

研，在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基础上，形成了较为成熟的

条例草案文本；审议时，省人大法制委、财经委始终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推进立法进程，高质量完成了

各环节的工作任务。

不仅如此，省人大常委会还广泛开展深入立法调

研，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认真回应社会关切，严格遵

循法定程序，作了大量调研、论证和修改工作，并召开

立法协调会，就《条例》草案中的主要问题与省能源局

进行沟通协调。拓宽征求意见渠道，《条例》的起草、论

证、审议、修改充分发扬民主，多次征求了省政府相关

部门、各市（州）及部分县（区）人大常委会、部分省外立

法智库专家、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意见建

议，多次召开立法专题会、论证会，座谈会，对草案进行

研究论证，达成共识，求得立法的最大公约数。

省人大常委会立足立法解决实际问题，采取切实

措施，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在制定

《条例》时，经过调研，发现清洁能源产业在不断发展

的同时，仍然存在电源结构、网源时空生产消纳、储能

周期、价值价格错配的问题。因此在立法过程中紧扣

并网消纳对症下药，一方面明确了清洁能源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路径和重点；另一方面重点围绕各级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的职责要求，夯实政府促进产业发展的责

任和具体措施，发挥好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推

动关键要素的有效配置和政策措施的适度倾斜。”谢

平介绍。

发挥优势
推动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及全面发展

“我们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推进能源工作全面发

展，‘沙戈荒’基地建设、水电开发、储能示范、火电支撑

等工作‘多点开花’。”省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卫

民告诉记者。

2024 年，全省能源工作取得的成就突出表现为

“124”。即：“一个基地”获国家复函同意。柴达木沙

漠基地（格尔木东）成为全国配套电源规模最大、新

能源占比最高、超超临界燃煤机组高海拔单机容量

最大的沙戈荒外送基地，并于今年 3 月开工建设。

实现“两个历史性突破”。2024年新增清洁能源装机

超过 1500 万千瓦，年内新增装机首次超过“千万千

瓦”，是青海历史上新增清洁能源装机最多的一年；

全年清洁能源领域投资超过 406 亿元，是青海历史

上清洁能源投资完成最多的一年，占能源投资的

71.2%，占全省总投资的 24%，清洁能源产业成为全

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四项绿色指标”全国领

先。分别是全省新能源发电装机占比（70.7%）、清洁

能源装机占比（94.6%）、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

重（72.0%、2023 年）、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

权重（35.2%、2023年）。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全省清洁能源工作亟

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所以，《条例》的出台能

够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稳定发展预期，破除体制机制

障碍，巩固提升产业竞争力，有力推动清洁能源健康有

序发展。

听取介绍听取介绍

文/图 青海法治报·法眼记者 祝嘉忆

创制性立法 护航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

3 月 27 日，青海省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青海省清洁能
源产业发展促进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条例》将于今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条
例》的实施将为青海清洁能
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
保障，助力打造国家清洁能
源产业高地，为全国能源结
构转型和“双碳”目标实现贡
献青海方案。

发展清洁能源是事关我
国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的重大战略。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清洁能源工作，就推动
清洁能源发展作出一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青海作为清洁
能源大省，加快构建新型能
源体系，推动能源事业高质
量 发 展 很 有 必 要 。 4 月 17
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
行新闻发布会，就《条例》的
相关内容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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